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证券代码：002775         证券简称：文科园林         
公告编号：2022-084 

债券代码：128127         债券简称：文科转债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累计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的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根据《深圳证券交易所股

票上市规则》有关规定，对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涉及诉讼、仲

裁事项进行了统计，现将有关统计情况公告如下： 

一、累计诉讼、仲裁事项的基本情况 

截至本公告披露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新增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的

涉案金额共计8,272.49万元，涉案金额累计已超过公司最近一期经审计净资产

绝对值的10%，达到披露标准。其中，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作为原告主动起诉的相

关案件金额合计约为7,516.53万元。 

具体情况详见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

表》。 

二、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其他应披露而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三、本次公告的诉讼、仲裁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本次涉诉案件中多数案件为公司作为原告要求交易对方支付拖欠公司的工

程款等款项。根据 2021 年 1 月 1 日实施的《中华人民共和国民法典》的规定，

建设工程的价款就该工程折价或者拍卖的价款享受优先受偿权，建设工程价款

优先受偿权优于抵押权和其他债权。公司积极采取法律措施维护公司合法利

益，持续加强经营活动中相关款项的回收工作，有利于改善公司的资产质量、

财务状况和经营业绩。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记

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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鉴于部分案件尚未开庭审理或尚未结案，其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

影响存在不确定性，公司将依据会计准则的要求和届时的实际情况进行相应的

会计处理，并及时按照规则要求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同时，公司将持续关注有关诉讼、仲裁案件的后续进展，积极采取相关措

施维护公司及控股子公司的合法权益，并将严格按照《深圳证券交易所股票上

市规则》的有关要求，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敬请广大投资者理性投资，注

意投资风险。 

四、备查文件 

（一）《民事诉状》； 

（二）受理（应诉）案件通知书或传票等相关文件。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特此公告。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二〇二二年十月二十七日 

 

 

 

 

 

 

 

 

 

 



3 

附件：连续十二个月累计未披露诉讼、仲裁案件情况统计表 

序

号 

收到应诉通

知书/传票

日期 

原告/申请人 被告/被申请人 案由 
涉案金额 

（元） 

案件进

展 

1 2022/10/11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自贡鑫茂置业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1,783,144.39 已受理 

2 2022/10/12 
东莞市创景园艺

绿化有限公司 

东莞市华威房地产开

发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847,120.79 已受理 

3 2022/10/14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赣州恒创置业有限公

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3,545,733.28 已受理 

4 2022/10/17 
涡阳祥林路桥工

程有限公司 

深圳文科园林股份有

限公司 

买卖合同纠

纷 
1,567,083.00 一审 

5 2022/10/19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太康扶贫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343,255.18 已受理 

6 2022/10/19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恒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322,742.48 已受理 

7 2022/10/19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东莞恒展房地产开发

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1,024,360.58 已受理 

8 2022/10/24 
深圳文科园林股

份有限公司 

泰安恒大滨河左岸置

业有限公司 

建设工程施

工合同纠纷 
20,634,699.65 已受理 

注：1.除上述列表所示案件外，公司及控股子公司自 2022 年 10 月 11 日至本公告

披露日新收到其他诉讼、仲裁案件共 30 件（均为人民币 100 万元以下案件），合

计金额为人民币 965.68万元。 

2.以上案件涉及金额与最终实际执行金额可能存在一定差异。 


